
紫色校园 | Ta们是基于性与性别的校园欺凌当事人

Owen  酷儿论坛  2016-10-20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与圆桌骑士会的朋友一起讨论了浙大CC98缘分天空板块的歧视性版规，并呼吁大家借紫色校园日的机会支持校园LGBT

群体。

在今年的紫色校园日来临之际（10月的第三个星期四），我希望能够回到紫色校园日的主旨，正式地审视基于性与性别的校园欺凌现象。

「大学里有校园欺凌吗？「大学里有校园欺凌吗？」」

当我准备为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时，得到的最多反馈是这样。通常认为，校园欺凌更多地发生中小学，在我们更有可能不具备完整的价值观

与恰当的行为规范之时。在这种普遍观点下，校园欺凌与孩童间的嬉闹玩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加之在那个时期根本缺少“欺凌”的话语，

我们对于欺凌的理解与记忆其实是陌生的。因此，首先不是大学是否存在校园欺凌的问题，校园欺凌本身是否存在似乎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种带着“特权”意味的问题很快被消解，我们通过社交软件询问了周围在校性少数群体成员对校园欺凌的记忆，得到了让人印象深刻的

答案。

A

男 | 成长于华北中等城市

小学时候，因为行为举止较为阴柔，被同学嘲笑，曾被同学起外号为二椅子（方言中指两性人）,被以戏谑鄙视猎奇的口吻嘲笑，“像个女

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0NDQwMA==&mid=2650101395&idx=1&sn=68e84458d96f7ba03957b22855da81e8&chksm=be86538c89f1da9a8ed79e0edb6b66e470b2753e04385c0db5a8113539bc7dde1cbd30d9ec7c#rd
javascript:void(0);


B
女 | 成长于东部沿海城市

被男生站在背后意淫过，转身看到那个男生的神情和动作的时候被恶心到了。

C
男 | 成长于东部中等城市

“我...欺凌过别人”

“我们...会把班级最弱的男生摁在床上…把全身都扒光…”

“…还拍视频了”
“恩...高一”
“然后再教室…会扒掉他的衣服”
“只是觉得他比较好欺负…？”
“并且…他好像也挺开心的？”
“就超有成就感啊” 

D
酷儿 | 成长于东部沿海小城

我是一个发育稍迟于他人的男性：我直到初三才进入变声期，大学才开始长胡子。在初一的时候，我是一个有着娃娃脸长相的男孩。当时我

又很喜欢一部动画作品中一个长发的男性人物，便也想将头发留长一点，不用太长，到脖子就可以了。

令我难过的一段日子就此开始了。

班上的同学开始对我的外貌和举止指指点点；还有几个身高体壮的男生经常对我骂一些针对我的气质的脏话，并在体育课上欺负我。我不善

于和人争吵，就默默地忍受着了。但没想到有一天体育课前，我被那些高大男生中的两个堵在教室，他们硬抓住我，猥琐地用他们的下体磨

蹭着我，说着“你和女孩子真像”、“把你当女孩子使”之类的话；后来也经常被那些男生堵在厕所，被看下体之类。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次，我再坚强也是忍不住了——更何况我并不坚强。我便去和老师说。不曾想她回应我的话是：“快去把你的头

发剪掉！校长上次来看的时候，也讲了关于你头发的意见。这头发比女生都长了！（事实上，我的头发也仅仅到下巴颏）怪不得这么受欺

负。”

我很难过。

从那以后，我为了“迎合男性印象”、“少受欺负”，剪掉了头发，但是心中似乎有什么也被一起剪掉了。我现在留寸头；我至今仍然觉得长头

发很好看，但由于初一那年的阴影，我怕是再留不出长发了。

笔者的身边朋友，在这一刻却突然成为校园欺凌的当事人。他们所接受/施加的欺凌，不仅包含言语与肢体暴力，也融合了性骚扰、猥亵；
不仅来自同辈，也来自师长。这着实拓宽了我们对校园欺凌的广度与深度的想象。也许此刻你深藏在大脑某一处的记忆开始浮现，进而产

生“哦...也许那也是欺凌”的想法，那么你和笔者同步了。

 

作为一个成长在四川、生理男性、成绩优秀、性别气质更符合传统的人，笔者其实比上述分享者享受着更多的“特权”，让我免受于直接的肢

体暴力欺凌。当我检视这样的特权之时，发现实际上是我与公权力——老师、校领导的紧密联系而带来的红利。而在上述当事人的情景里，

公权力的不作为实际上是造成校园欺凌被容忍和扩大、受害者被二次伤害的原因。当公权力漠视校园欺凌，甚至成为校园欺凌的施加者，这



种现状自然地被默认为合理，自然地也不会存在于我们的话语结构中。因此，即便是我这样的没有遭受过直接肢体与言语欺凌的人，也曾在

公权力较少到达的地方——互联网，因为性取向被议论、嘲讽，但是这些都不被当时的我视作欺凌，不曾打上欺凌的标签留存在记忆里。

·2016.10.20紫色校园日活动现场@浙大紫金港文广

中小学对欺凌的漠视，中小学对欺凌的漠视，

加深了对高校校园欺凌的容忍度加深了对高校校园欺凌的容忍度

如果对高中及以前校园欺凌的普遍性不再有异议，我们可以继续追问——高校中究竟存不存在校园欺凌？

我们需要先在校园欺凌的定义上达成共识。通常把校园欺凌分为言语欺凌、社会欺凌、物理欺凌。根据同语出品、酷儿论坛参与的《性与性

别少数学生校园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常见的基于性与性别的校园欺凌，包含以下几种：



在这当中，2、3、5是最超出我们传统校园欺凌定义的行为。一种常见的质疑是，如果是出于“善意”的提醒、纠正，为什么被当做是一种校

园欺凌呢？为什么讨论性倾向“八卦”成为一种欺凌呢？实际上，校园欺凌本身并非一定是有意的；而且正如大众性与性别意识的缺失，基于

性与性别的校园欺凌也并不常常被看见和承认。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作为自身的一种个体自由，在面临别人的话语压力甚至暴力

时，是会对性少数学生造成持久的心理压力的。

 

而在我们的收集中，也的确发现高校性少数学生面临的校园欺凌，主要就是上述几种不明显的、或是基于言语的形式。

 

甲 | 男 | 杭州上学



其实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被提，也没有因此而对那位同学有什么负面的评价，只是也许真的是那种所谓的漫不经心的玩笑却传达出了最大

的恶意吧。先说一下，那个同学，其实他应该是 LGBT 友好人士吧，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后，还一度将头像改成彩虹旗色。我平时爱将一件

外套随意的搭在身上或是头上，喜欢在寝室的时候不把衣服当正常衣服穿，whatever，就有了他的“你要在东北这么穿就会被打”的言论。我

能做的也就只是苦涩地，应付地笑笑罢了。其实，相比难过和气愤，更多的是无奈，对于一个很友好的同学一时玩笑而炮轰了两类人的无

奈。其实我很想开个玩笑化解过去的，不过每次都是事时一脸蒙比，事后想着怎么反驳。

乙 | 男 | 杭州上学

那天进宿舍然后他们一群人围在一起。我进去以后，就是那种注目礼，然后有个人开口问我说你是不是0.5……我回了句你懂的很多啊……

他说是他们班一个基佬告诉他的，那时候有种想弄死他的感觉……说的那个基佬。

就是觉得被冒犯了……他们有跑去和其他寝室的人说，或者在别人来我们寝室的时候就会直接说。不过也还好吧……自己不是很在意，毕竟

没有在爸妈那被出柜。

丙 | 男 | 杭州上学

开学时被学长提醒过"Don’t act like a gay"。

丁 | 男 | 杭州上学

某老师在心理学通识课上，面对200个同学提出自己反对同性恋，发表同志反人类等言论。有个女生说要对别人有爱和包容，不能歧视别

人。他说，爱他们，就要治疗他们。

戊 | 跨性别 | 杭州上学

关于戊学姐的自述，其实我从未敢直接向她询问。作为一名跨性别，一个性少数中的性少数，一个会有明显异于主流性别表达的人，在宿

舍、厕所都十分二元化的校园环境中，她经历着怎样的嘲笑、污名与异样眼光呢？我也只能从她常常出现在众人聊天话题中、成为“奇葩”和

一种传说来想象，或是听到她在社团新人大会发言后被小朋友群聊嘲笑的故事来感受。

在上面提到的那份报告里，7.77%的受访者来自浙江，而总共有1403名学生（40.64%）的受调查学生报告曾经遭受过基于性与性别的校园欺

凌。与数据不同的是，我们临时找到的几名受访者，用真实的生命故事告诉我们，校园欺凌就在身边。

对，它们也许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要有多严重才能让校园欺凌被看到？要有多轻微，能够让校园欺凌被容忍？

·2016.10.20紫色校园日活动现场@浙大紫金港文广

如何迈向暴力零容忍？如何迈向暴力零容忍？

需要支持。报告显示，来自校园官方的支持是有限的。虽然教育部在今年5月发布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但其主要集中

在中小学，对大学校园鲜有涉及。



那么，同伴支持的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性与性别少数群体为契机，希望各位能看到校园中面对身体状态、智力、族裔、心理健康等少数

群体的偏见与欺凌，并向他们伸出援手。没有任何一种暴力可以被容忍，而不被承认的暴力更为可怕。

在紫色校园日即将到来的日子，我再次邀请各位，用各种方式向性少数群体发出支持之声，向基于性与性别的校园欺凌说不！

紫色校园紫色校园  | 和我们一起给紫金港涂上紫色吧！和我们一起给紫金港涂上紫色吧！

（点击蓝字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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